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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遴选组建

省级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团队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有关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按照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体系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（云教发〔2024〕53 号）要求，为加强教师培训研究

和教师培训服务工作，建好建强我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队

伍，进一步提高教师培训项目规划设计、组织实施的能力和水平，

以教师培训专家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推动教师培训的高质量发展。

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省级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团队人选遴选

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条件

（一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理想信念坚定，政治上、思想上、

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全面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（二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，恪守高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

职业行为十项准则，言行雅正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，在教师、

学生中以及社会上具有良好声望。无违反高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

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言行。

（三）教育理念先进，业务精湛，治学严谨，勇于创新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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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较强的课程领导力、教学领导力和教师领导力，具备较强的表

达能力、写作能力、教学组织能力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能

力或者培训设计和培训组织管理能力以及教师工作坊主持能力

等。教书育人成绩突出，学术造诣较高，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和

同行中有较高声誉，一般应具有本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

（四）培训经验丰富，在职后教育方面，参与过省级以上教

师培训的规划设计、组织管理或承担过州市级以上中小学教师培

训任务，学员反映良好，培训效果突出，优先推荐承担过“国培

计划”和省级培训任务的专家；在职前教育方面，教学效果突出，

师范生反映良好。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 周岁，特别优秀者可延

至 65 岁。

（五）能够发挥示范、引领、辐射作用，热爱教师教育事业，

热心中小学教师培训事业和师范生的培养，积极承担教师教育教

学、培训管理等教师教育领域内的各项任务，认真参加省教育厅

组织的各项培训。
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具有正常参与“国培计划”“省培计划”等培

训工作的身体条件和充足的精力。

二、推荐范围

教师培训机构、教研室等教育教学机构的专职培训者、教研

员；高等院校学科课程和教学论教师或指导过中小学教师培训项

目的教师；具有一定学术素养、培训工作经验丰富的教师教育管

理者；教学业绩突出、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过引领示范辐射作用的

中小学幼儿园一线优秀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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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专家人选类别

（一）幼儿园：幼儿园管理，健康、语言、社会、科学、艺

术等五个领域。

（二）小学：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体育、音乐、

美术、科学、综合实践活动。

（三）初中：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

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体育与健康、音乐、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。

（四）高中：思想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

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体育与健康、音乐、美术、信息技术、通用

技术和综合实践活动。

（五）其他：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、班主任工作、师德教育、

心理健康教育、书法教育、法治教育、学校管理、安全教育以及

教材建设专家等。

四、遴选程序

各州市教育体育局、有关高等院校和有关中小学、幼儿园采

用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。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凡经自查认为具备省级基础教育教师培训

专家条件的有关人员均可进行申报，填写《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

培训专家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所在单位出具推荐意见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。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和有关高等院校要按照

专家遴选条件进行初审和遴选，并填写《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

训专家推荐人选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各州市推荐人数不得超

过 20 人，各高校推荐人数不得超过 10 人。省属学校报属地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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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进行层层审核后，由州市教育体育局统一报送。

（三）评审遴选。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云南省基础教育教

师培训专家推荐人选进行评审、遴选后，确定入选专家名单并进

行公示。

五、专家库的建立与使用

通过省教育厅审核认定的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人

选，纳入云南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专家库。专家库由省、州

市、县、校各级组织教师培训和院校培养、指导师范生时选聘使

用。省教育厅将建立专家库信息管理系统，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

各方对专家培训、教学、评估等有关工作的评价反馈，定期进行

调整和补充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库是加强教师教育师资

队伍建设，提高教师教育质量，培育和强化培训者队伍建设的重

要措施。各州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、高等院校和有关学校要高度

重视此项工作，认真落实，切实做好遴选推荐工作。同时，要结

合本地本校教师教育发展实际，逐步建立健全区域内的教师培训

专家库和教师培训团队。

（二）各地各校在遴选推荐专家库人员时，要兼顾各个学段

不同学科，尽量实现区域内所有学科全覆盖。

（三）各地各校请于 4 月 3 日前将《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

训专家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推

荐人选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（纸质版一式 3 份及电子版）报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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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（云南师范大学）。

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
联 系 人：左皓仁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41367

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（云南师范大学）

联 系 人：安云美

联系电话：15887119030

邮寄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 298 号云南师

范大学明达楼

邮 编：650092

电子邮箱：ynjsfzzx@163.com

附件：1. 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申报表

2. 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推荐人选汇总表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25 日

（此件以申请公开）


